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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罗丽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晓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缪银兵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2,011,114,675.29 1,975,378,467.14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

元

）

1,214,390,586.17 1,210,343,840.98 0.3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68,080,558.28 -35.90% 573,957,920.27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1,088,122.63 89.58% 4,046,745.19 15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3,901,506.24 66.60% -2,816,222.94 8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 -- -40,120,075.26 68.9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26 87.00% 0.0096 148.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26 87.00% 0.0096 14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增长

0.75

个百分

点

0.33%

增长

0.95

个百分

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

1,310,968.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

4,655,611.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14,816.3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218,427.53

合计

6,862,968.1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32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丽华 境内自然人

21.01% 88,176,350 66,132,262

钟利钢 境内自然人

6.80% 28,520,000 21,390,000

质押

20,353,750

罗永忠 境内自然人

6.23% 26,155,000 19,616,250

质押

21,616,250

罗全 境内自然人

3.26% 13,662,000

上海国富永

楠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3% 10,209,036

罗永清 境内自然人

0.64% 2,681,000

邓乃蜀 境内自然人

0.49% 2,061,500

江斌 境内自然人

0.47% 1,982,602

胡传荣 境内自然人

0.40% 1,680,000

俞远琼 境内自然人

0.36% 1,504,1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罗丽华

22,044,088

人民币普通

股

22,044,088

罗全

13,662,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62,000

上海国富永楠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10,209,036

人民币普通

股

10,209,036

钟利钢

7,13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7,130,000

罗永忠

6,538,750

人民币普通

股

6,538,750

罗永清

2,681,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681,000

邓乃蜀

2,061,500

人民币普通

股

2,061,500

江斌

1,982,602

人民币普通

股

1,982,602

胡传荣

1,68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680,000

俞远琼

1,504,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0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罗丽华

、

钟利钢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罗丽华

、

钟利

钢

、

罗永忠

、

罗全

、

罗永清属于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前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亦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邓乃蜀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2,061,500

股

；

俞远琼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29,399

股

,

与其普通

证券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4,1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说明：

1、应收利息比期初下降58.33%，主要系报告期收到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2、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30.91%，主要系报告期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3、存货比期初增长33.37%，主要系报告期原材料储备增加和产成品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比期初下降45.36%，主要系报告期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比期初下降32.14%，主要系扣除报告期摊销额后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减少所致；

v6、递延所得税资产比期初增长40.20%，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导致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按相应所得税率计算

的递延所得税所致。

（二）利润表变动说明：

1、1-9月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74.89%，主要系应交增加税减少相应计交的附加税费减少；

2、1-9月财务费用同比下降342.04%，主要系报告期长期应收款占用向客户应收取的利息所致；

3、1-9月投资收益同比增长347.89%，主要系远期结售汇掉期业务平仓产生收益；

4、1-9月营业利润同比增长85.17%，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下降所致；

5、1-9月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65.36%， 主要系2013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到马桑沟厂房房屋征收补偿款所

致；

6、1-9月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52.99%，主要系公司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导致支付赔款所致；

7、1-9月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488.51%，主要系报告期股份公司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说明：

1、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下降99.14%，主要系报告期无出口退税；

2、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下降36.74%，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下降40.31%，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往来款减少所致；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68.93%，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下降92.46%，主要系2013年第一季度公

司收到马桑沟厂房房屋征收补偿款所致；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51.56%，主要系报告期募投项目建设逐

渐完工，投入资金同比减少所致；

7、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长145.53%，主要系偿还短期借款金额增加所致；

8、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同比增长84.89%，主要系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所致。

（四）2014年三季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2014年前三季度实际使用金额268,729,932.38元（其中募集资金项

目投入33,729,932.38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25,000,000.00元，转为定期存款110,000,000.00元），累计使

用金额469,932,223.73元 （其中募集资金项目投入234,932,223.73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25,000,000.00

元，转为定期存款110,000,000.00元），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为25,846,382.43元。

（五）订单情况：

报告期，公司新签订订单64,548.39万元，同比下降17.28%。

新签订润滑液压产品订单47,496.45万元，同比增长34.99%。其中新签订风电产品订单26,022.55万元，同比增

长104.92%。

新签订锅炉容器产品订单17,051.94万元，同比下降44.8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4年4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收到工程总包<意向书>暨股票复牌的公告》（2014-014号公

告）， 刊载于2014年4月15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截止报告期末，相关方仍在对上述工程总包合同进行商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

关于子公司收到工程总包

<

意

向书

>

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

2014

年

04

月

15

日

刊载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的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

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

股东罗丽

华

、

实际

控制人罗

丽华和钟

利钢夫妇

在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中

，

承诺

：

自

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本人及本人控股的其他

企业将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公司生产的产品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不直接或

间接经营任何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

可能竞争的业务

，

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公

司生产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

。

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

范围

，

本人及本人控股的企业将不与公司拓

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

可能与公司拓展

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的

，

本人将退出与

公司的竞争

。

2008

年

09

月

19

日

作为公

司控股

股东及

实际控

制人期

间

。

截至公

告之

日

，

承

诺人严

格履行

了上述

承诺

。

担任公司

董事的股

东罗丽

华

、

罗永

忠

、

钟利

钢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

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离职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票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

）

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08

年

09

月

19

日

担任公

司董事

、

高级管

理人员

期间及

法定期

限内

。

截至公

告之

日

，

承

诺人严

格履行

了上述

承诺

。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4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

亏为盈

（

万元

）

300.00

至

900.0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2,923.7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推动业务转型

，

产品结构有一定改善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丽华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2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14年10月20日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载的内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2014-043号公告（刊载于2014年10月29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

议案》。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载的内容。

（三）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现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求，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20,000万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全资子公司川润液压、川润动力和川润环保在授信额度内使用。

授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借款、银行保函、国内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及涉外信用

证、涉外保函。

为便于办理融资业务的相关手续，公司申请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审核并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各项

法律文件，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审议表决，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以上申请授信额度及授权起止期限：从2014年10月27日至2015年10月26日止。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简称：大金重工

证券代码：002487

披露时间：2014年10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金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志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兴

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953,175,385.20 1,926,741,164.27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

元

）

1,540,424,877.47 1,509,818,757.28 2.0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83,757,188.28 32.19% 196,734,108.86 -2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10,706,977.33 -17.03% 34,206,120.19 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3,589,244.37 -58.58% 8,701,405.91 -5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 -- -25,778,946.29 -146.8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25.00% 0.1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25.00% 0.1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16% 2.25% 0.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

16,935,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3,098,362.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987.35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504,660.75

合计

25,504,714.2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80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阜新金胤新

能源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41% 170,667,000

阜新鑫源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4% 15,606,000

阜新隆达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 13,500,000

营口鑫达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 5,697,452

营口金鑫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 4,773,588

赵新荣 境内自然人

0.95% 3,425,928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摩根士

丹利华鑫多

因子精选策

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1,800,021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

广发福安

1

号

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40% 1,426,400

康健 境内自然人

0.33% 1,190,830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

融新

350

号

其他

0.24% 880,04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阜新金胤新能源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170,667,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70,667,000

阜新鑫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15,606,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606,000

阜新隆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3,5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500,000

营口鑫达投资有限公司

5,697,452

人民币普通

股

5,697,452

营口金鑫投资有限公司

4,773,588

人民币普通

股

4,773,588

赵新荣

3,425,928

人民币普通

股

3,425,9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

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800,021

人民币普通

股

1,800,02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广

发福安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426,4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26,400

康健

1,190,830

人民币普通

股

1,190,83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

新

350

号

880,041

人民币普通

股

880,0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

、

阜新金胤为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为金鑫

。

阜新隆达实际控

制人为金鑫

。

阜新鑫源实际控制人为张智勇

。

张智勇是金鑫姐夫

。

2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康健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

1,190,83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281,856,601.82元，期初为626,348,432.46元，降低55%，主要

原因系本期增加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减少货币资金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311,535,273.99元，

期初168,200,246.57� 元，增长85.2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所致。

3.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0元,期初为40,451,259.00元,降低100%,主要原因系以收到

的应收票据背书转让来支付供应商货款的情形增加所致。

4.应收利息期末余额为7,942,349.32元，期初为3,935,239.45元，增长101.83%，主要

原因系报告期末未到期的理财产品计提的利息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32,313,223.64元，期初为15,917,821.84元，增长103.00%，

主要原因系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6.存货期末余额为209,421,581.13元，期初为87,005,191.59元，增长140.70%，主要原

因系本期采购材料增加所致。

7.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326,487,305.28元,期初为187,860,817.20元,增长73.79%,主

要原因系本期募投项目和调整结构、提质扩模项目均有大幅增加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23,916,747.59元，期初为-9,123,759.47元，降低-162.14%,

主要原因系留抵的进项增值税较多所致。

9.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40,625,000.00元, 期初为20,000,000.00元, 增长

103.13%,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财政补助增加递延收益所致。

利润表

1.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为161,842,223.89元，同比降低32.94%，主要原因系销售产品减

少导致成本降低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为381,532,57元，同比降低78.71%，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

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5,868,672.02元，同比增长70.71%，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的财

务费用为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本期减少了定期存款的比例,增加的理财产品的收益

计入了投资收益。

4.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为1,198,684.27元，同比降低51.88%,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回

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较多所致。

5.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为16,938,286.20元，同比增长53.55%，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6.报告期内所得税为7,324,948.38元，同比增长45.64%，主要原因系本期利润总额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778,946.29元，同比降低146.82%,主要原因系

采购的原材料较多,致使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9,715,078.84元，同比下降62.28%,主要原因系

购买理财产品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600,000.00元，同比增长50%,主要原因系本期

分配股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

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5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4,375.7

至

5,469.63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3,646.4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平稳

，

预计

2014

年全年的净利润较上年

稳中有升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 鑫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4-049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4年10月20日以直接送

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金鑫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以通讯投票表决方式，一致

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

整，承诺其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

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经公司总经理崔志忠先生提名，与会董事协商，董事会拟

聘任仇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为

止。 （仇钢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附件：

仇钢先生简历

仇钢先生，198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学士，法律职业资格。

仇钢先生2007年~2010年在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2010年~2014年9

月在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历任业务经理、高级经理、高级业务总监职务，

在任职期间仇钢先生曾负责多家公司的改制上市工作，并参与多家上市公司再融资及重大

资产重组等工作。

仇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4-050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4

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4

年10月20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以

通讯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意见：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冀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学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

学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059,652,649.90 1,151,219,084.02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

元

）

720,084,577.67 724,903,341.60 -0.6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12,517,362.83 21.18% 614,346,183.35 1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8,712,221.06 -32.59% 26,313,548.07 -2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8,562,421.55 7.43% 25,769,172.99 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 -- 48,560,354.45 139.6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 -35.29% 0.34 -29.1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 -35.29% 0.34 -2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0.58% 3.58% -1.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

1,089,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8,558.7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96,066.18

合计

544,375.0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1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冀鲁 境内自然人

46.14% 35,908,113 26,931,085

质押

5,000,000

刘凌云 境内自然人

9.54% 7,428,235 5,571,176

黄学春 境内自然人

3.26% 2,538,805 1,904,104

宫为平 境内自然人

3.05% 2,377,056 2,040,802

唐成宽 境内自然人

1.75% 1,360,428 1,020,321

吴翠华 境内自然人

1.09% 850,267 637,700

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22

号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0.95% 740,035 0

袁福祥 境内自然人

0.78% 609,267 510,200

质押

510,160

赵明 境内自然人

0.68% 530,588 530,588

质押

530,585

应光亮 境内自然人

0.51% 396,77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冀鲁

8,977,028

人民币普通

股

8,977,028

刘凌云

1,857,059

人民币普通

股

1,857,059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

节好雨

22

号集合资金信托

740,035

人民币普通

股

740,035

黄学春

634,701

人民币普通

股

634,701

应光亮

396,770

人民币普通

股

396,770

罗青梅

379,100

人民币普通

股

379,100

林新

343,391

人民币普通

股

343,391

唐成宽

340,107

人民币普通

股

340,107

宫为平

336,254

人民币普通

股

336,25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

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38,726

人民币普通

股

238,7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董事长刘冀鲁与公司总经理刘凌云系父女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罗青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5,000

股

，

还通过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4,100

股

，

合计持有

379,1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刘冀鲁

、

刘凌云

、

喻琴

、

宫

为平

、

黄学春

、

唐成宽

、

吴

翠华

、

袁福祥

、

赵明

、

史志

民

、

章大林

、

陆江

1

、

公司发行前全体股东均出具了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

》，

承诺

：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

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

，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股份公司产品相

同

、

相似或可以取代股份公司产品的业务或活动

，

不损害股

份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不在股份公司谋取任何不

正当利益

。

2

、

刘冀鲁

、

刘凌云

、

宫为平

、

黄学春

、

唐成宽

、

吴翠

华

、

袁福祥

、

赵明

、

史志民

、

章大林

、

陆江还承诺三年锁定期

限届满后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

离职以后三年内

，

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且三年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

2010

年

01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2,819.67

至

4,028.1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4,028.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基本保持适度增长

，

但由于政府补助下降较多

，

致使净利润降幅较大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的，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进行核算，不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科目金

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

响。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冀鲁

2014年10月29日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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